关于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的起草说明
2023年以来，国家和省级先后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进行了迭代完善，2023年7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委联合印发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，2024年1月10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23部门联合印发《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。据此，嘉兴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对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进行迭代完善，并编制了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。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全面承接《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，延续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中的特色服务，共设置11个领域、26大类、105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。

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总体框架与《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保持一致，以人的全生命周期为主线，设置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等11个领域，设置优孕优生服务、义务教育服务、就业创业服务、公共卫生服务等26大类，共设置基本公共服务项目105项，并明确了每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。与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相比，《嘉兴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3年版）》主要“增”“提”“优”了76项服务事项：
（一）新增6项服务事项。根据浙江省级标准同步新增“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服务”“村（社区）居家照料服务”“探访服务”“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”“数字文化服务”“惠民殡葬”6项服务。

（二）提升16项服务质量。根据浙江省级标准同步提高“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”“生育保险”“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”等14项服务质量，根据我市现行政策提高“女性‘两癌’筛查”“‘12345’电话服务”2项服务质量。

（三）优化54项服务管理。根据工作实际和部门职能对服务事项内容表述、责任单位等进行调整，其中，根据浙江省级标准同步完善“预防接种”“儿童健康管理”等36项服务表述，根据嘉兴市现行政策或实际工作需要完善“新生儿疾病筛查”“就业援助”等18项服务表述。



